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其他权力
	1400-Z-00100-141127
	公路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七条；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第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对竣工验收工程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竣工验收要做出结论，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信息公开。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材料不予受理、办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材料受理、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业务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一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其他权力
	1400-Z-00200-141127
	对货运车辆进行超限检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实施细则晋治超字【2007】1号）第二十二条

【规章】《公路超限检测站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1年第7号） 第一章第四条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2013年9月29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 第三十六条

【规章】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晋政发【2007】42号）  第二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对竣工验收工程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竣工验收要做出结论，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信息公开。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材料不予受理、办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材料受理、办理的；
3、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4、办理业务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其他权力
	1400-Z-00300-141127
	高速公路入口对超限车辆劝返
	【规章】《山西省治理车辆非法超限超载工作责任倒查程序规定》（晋政办发【2008】58号 第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核意见，对竣工验收工程要组织现场检查验收。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竣工验收要做出结论，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信息公开。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1）对符合法定条件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6）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其他权力
	1400-Z-00400-141127
	道路运输企业监控平台备案
	【规章】 《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2014年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号）第十条

【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贯彻实施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工作方案的通知》（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山西省公安厅、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晋交综运发[2014]296号）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根据申请事项，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作出予以备案决定，法定告知并信息公开。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程序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实施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其他权力
	1400-Z-00500-141127
	营运车辆年度审验
	【规章】《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2009]第4号令）第三十七条、第二十一条
	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根据申请事项，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作出予以办理决定，法定告知并信息公开。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办理程序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实施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九十七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编码
	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其他权力
	1400-Z-00600-141127
	车辆营运证

核发
	【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十条

【规章】《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


	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根据申请事项，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作出予以办理决定，法定告知并信息公开。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程序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实施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十七条；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九十七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其他权力
	1400-Z-00700-141127
	货物源头治

超运单


	【规章】《道路货物运单使用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根据申请事项，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作出予以办理决定，法定告知并信息公开。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办理程序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实施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岚县交通运输局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职权类别
	职权

编码
	职权

名称
	职权

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追责依据
	追责形式
	

	其他权力
	1400-Z-00800-141127
	营运车辆二级维护


	【规章】《道路运输车辆维护管理规定》第五条
	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根据申请事项，对书面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作出予以办理决定，法定告知并信息公开。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监督检查。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的；
3、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办理程序的；
4、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5、实施备案过程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地方性法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规章】《道路运输车辆维护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人社部、监察部令第18号）。
【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规范性文件】《山西省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咱先办法》（晋政发【2006】19号）；《吕梁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吕政发【2009】13号）；

【其他】其他追责依据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4、责令离岗培训；

5、调离执法岗位

6、取消执法资格；

7、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

（三）党纪处分；

（四）追究刑事责任

（五）其它追责形式


	


